
人民法院

温法办 E2022〕 16号

温县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 《关于实施财产保全案件的规定》的

通知

本院各部门:

现将温县人民法院《关于实施财产保全案件的规定》印发给

你们,请结合实际,抓好贯彻落实。

温县人民法院

2022年 11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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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财产保全案件的规定

为了规范我院财产保全案件的实施,落实最高人民法院《关

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千问题的规定》,保护当事人和

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,制定本规定:

第一条:诉讼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在办理立案手续时要主动向

当事人发放 《财产保全告知书》。

第二条:诉讼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应指导当事人书写财产保全

申请书,引 导当事人办理财产保全相关手续。

第三条:诉前财产保全由立案一庭负责审查并作出裁定。

第四条:诉讼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,由审理案件的业务

庭进行审查并作出财产保全裁定。

第五条:法律文书生效后,进入执行程序前,债权人申请财

产保全的,由作出裁决的业务庭进行审查并作出财产保全裁定。

第六条:当 事人、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,应 当提

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。

第七条:当 事人、利害关系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应当提

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,确 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

财产信息,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索的,可 以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

全措施。

第八条:如 当事人要求对被申请人特殊账号进行冻结的,业

务部门在作出的裁定中应当载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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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:保全裁定由本院执行局负责执行,按执行案件立执

保字案号。

第十条:业务庭作出保全裁定后,由 主审法官填写移交执行

表,并附保全裁定,移送至立案一庭,由立案一庭办理执行案件

立案登记。

第十一条:保全案件立案后,立案一庭应在一个工作日内将

案件移送执行局。

第十二条:执行局在执行财产保全裁定过程中,申 请保全人

可以书面申请通过本院建立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保全人

的财产。执行局应当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,对裁定保全的财产

或保全数额范围的财产进行查询,并采取相应的查封、扣押、冻

结措施。

第十三条:执行局对是否查控有被申请人财产情况应在十五

日内向作出保全裁定的业务部门作出反馈 ;

对当事人提供明确财产线索、要求对特定财产采取保全措施

的,执行局应在十日内向作出保全裁定的业务部门作出反馈 ;

对需出本省办理查控手续的,执行局应在 25日 内向作出保

全裁定的业务部门作出反馈。

业务部门应及时向当事人进行反馈和释明。

第十四条执行局在通过执行查控系统查控被申请人银行账

户时,对达到 500元余额的银行账户应予冻结。

第十五条:执行局在通过执行查控系统查控被申请人银行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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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时,如被申请人银行账户余额与申请保全的数额相差悬殊,是

否采取冻结措施,应 由执行局征求申请人意见。

第十六条:执行局通过执行查控系统未查控到被申请人财产

的,业务部门不再向当事人下发裁定书;对采取查控措施的,应

及时向当事人送达裁定书。

第十七条: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,立案一庭在当事人立民事

案件时应随卷附一份诉前保全裁定。

第十八条:业务庭应将保全裁定的情况在民事判决书中审理

查明部分写明。

第十九条: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当 事人提出解除保全申请 ,

相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作出裁定解除保全:

(一 )诉前保全的申请人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起诉的;

(二 )原告撤回起诉的;

(三 )申请人申请解除对被申请人财产保全的;

(四 )本院裁定准许财产保全后,被申请人提供财产担保的;

(五 )当 事人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达成调解协议并已履行完

毕的;

(六 )申 请人的起诉、诉讼请求或仲裁请求被驳 并发生法

律效力的;

(七 )本院的判决、调解书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、调解书

生效后,被申请人自动履行全部债务的;

(八 )其他应当解除保全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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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依照前款规定第 (四 )项提供财产担保的,应 当对

其担保财产合法性、可执行性以及财产价值是否能够满足申请人

请求的数额等进行审查。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符合规定的,应 当

及时作出裁定解除保全,同 时对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财产予以保

全。

作出解除保全裁定后,应 当及时向申请人、被申请人及有关

协助执行人送达裁定书,并及时解除保全措施。

第二十条:解除财产保全时,一般应同时解除对申请人提供

的担保财产采取的保全措施。但被申请人以保全错误为由提出赔

偿请求的,不得解除对担保财产的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措施。

第二十一条:执行财产保全裁定案件的结案方式包括:

(一 )保全完毕。即保全事项全部实施完毕;

(二 )部分保全。即因未查询到足额财产,致使保全事项未

能全部实施完毕;

(三 )无标的物可实施保全。即未查到财产可供保全;

(四 )以上 (二
)、

(三 )项应当告知申请人。

第二十二条:进入执行程序前,对被保全财产的续查封、冻

结或解除保全等手续由业务庭审理案件的承办法官负责;进入执

行程序后,对被保全财产的续查封、冻结或解除保全等手续由执

行员负责。

第二十三条:财产保全案件应当建立财产保全卷宗。

第二十四条:审判人员在向当事人出具生效证明时,应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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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保全措施的有关情况。

第二十五条:诉讼过程中的证据保全,适用上述规定。

第二十六条:本规定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,自 公布之

日起试行,法律、司法解释或上级法院有新的规定的,以其规定

为准。

温县人民法院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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